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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罗）城罚决字〔2025〕第105号

☑单位名称： 信阳南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007991927001                                          
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宝城街道办事处滨河北路淮南世家1号楼商铺102号                                                         
□个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住址：                                                       
本机关于2025 年6月17日对 信阳南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嫌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案 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单位） 于2024年12月20日罗山县自然资源局将信阳南征房地产有限公司在罗山县民政中路东侧，滨河北路北侧建设的淮南世家项目少批多建的行政处罚权移交我局，并附案卷一份。我单位接手后，对案卷进行了认真研读，并与信阳南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裴仁伟（身份证号413025196703250019）接触进行实地查看，并对裴仁伟做了询问笔录。淮南世家项目1#楼规划建筑面积8174.08m²，2#楼规划建筑面积17266.92m²，7#楼规划建筑面积5470.00m²。批建楼层数1#17F,2#17F,7#10F。经云上智图技术有限公司罗山分公司测绘，该项目 1#楼实建面积为8563.35m²，2#楼实建面积为17890.57m²，7#楼实建面积为5674.68m²。与《建筑规划许可证》批准面积相比较，1#楼超建面积389.27m²，2#楼超建面积623.65m²，7#楼超建面积204.68m²。楼建面积超建比率1#楼：389.27/8174.08=4.76%；2#楼：623.65/17266.92=3.6%；7#楼：204.68/5470.00=3.7%。三栋楼超建率均不超过5%。经调查该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其超出部分并没有进行规划调整。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部门并公示。”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的相关情况；                                            
证据二：《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当事人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排现场相关情况；                                                  
证据三：《现场照片及说明》，证明当事人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的现场相关情况 ；                                         
证据四：《中标通知书，》证明当事人中标情况 ；                                                       
证据五：《建设规划许可证》，证明当事人违法建筑的规划相关情况；                                                        
证据六：《云上智图评估报告》，证明当事人违法建筑的超建及工程造价相关情况：                                              
证据七：《信阳南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                                                  
证据八：《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                                                                  
证据九：《信阳南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授权书》，证明委托人与公司关系：                                                  
证据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委托人身份；                                                
证据十一：《罗山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罗楼盘处置办〔2022〕25号，证明罗山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对当事人的处罚建议；                                 
证据十二：《罗山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罗楼盘处置办〔2024〕1号，证明罗山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对当事人的处罚建议；                                     
 证据十三：《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风险提示函》，证明罗山县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处罚建议；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 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其配套法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二）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一）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10%以下的罚款。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1）单体建筑违法建设部分面积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面积5%以下，且不存在《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71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经过改正后能符合规划管理要求的；……处罚标准：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6%以下（含6%）的罚款。”的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  轻微 （轻微、一般、严重或者特别严重）。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 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以及2022年4月7日，罗山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罗山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罗楼盘处置办〔2022〕25号《关于问题楼盘淮南世家小区处置化解的工作方案》，2024年2月6日，《罗山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罗楼盘处置办〔2024〕1号《关于对问题楼盘处置化解中城乡规划法建设涉及工程造价罚款基数认定的会议纪要》。罗山人民法院2024年12月10日作出的《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风险提示函》。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违建工程超建部分工程造价6%的罚款。依据云上智图罗山分公司评估报告和结合《中标通知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合同价格：                                                                  
1#楼、2#楼、7#楼工程造价单价                                       
1#楼 33888287.01元/29680.32m²=1141元/m²                            
2#楼 33888287.01元/29680.32m²=1141元/m²                       
7#楼 11356000元/10860m²=1045元/m²                              
1#楼、2#楼、7#楼超建面积工程造价                            
1#楼389.27m²*1141元/m²=444157.07元                          
2#楼623.65m²*1141元/m²=711584.65元                           
7#楼204.68m²*1045元/m²=213890.6元                            
合计：1369632.32元                                          
1369632.32元*6%=82177.93元（捌万贰仟壹佰柒拾柒元玖角叁分）的罚款。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邮政银行罗山县支行（账号：100555185910016666）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罗山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　罗山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机关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罗山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 罗山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罗山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2025年9月9日  


